                 合川府人〔2025〕16号

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

关于旷陈同志任职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：

根据中共重庆市委通知（渝委〔2025〕544号），经区委提名、区人民政府研究决定：
任命

旷陈同志为重庆市合川区公安局督察长（兼）。

特此通知。
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 

2025年9月29日        

 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